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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数据管理办法（试行）（测研院〔2024〕

8 号） 
院属各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数据管理办法（试行）》已制定完成，并经 2024年

1月 30日院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执行。 

            2024年 2月 22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数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数据管理，保障数据安全，提高开放共享水平，

促进开发和利用，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赋能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数据是因院科研业务工作需要，上级部门下发或采购

的非涉密数据。 

第三条 数据管理是指对上述数据采购、采集、存储、处理、传输、使用和

开放共享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 

第四条 遵循集约建设、分类分级、汇聚整合、安全可控的原则，明确责任

主体，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开放共享。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 

第五条 坚持“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建立数

据管理和安全工作体系。各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一）科技与国际合作处（以下简称“科技处”）负责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政

策和规章制度，管理、监督业务数据和数据安全； 

（二）测绘科技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信息中心”）负责数据目录编制及更

新，会同科技处每年发布数据共享目录； 

（三）地理空间大数据应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大数据中心”）负责数据

建库、共享平台开发、系统运维和数据日常管理； 

（四）数据使用部门负责使用过程中的数据管理。 

第三章 生命周期管理 

第六条 采购数据由院内设业务机构提出申请，科技处审核后，财务资产处

统一采购；上级部门下发数据由院内设业务机构接收。院内设业务机构建立数据

目录，科技处核对后，汇交至大数据中心统一存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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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数据共享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等三种类型。数

据共享类型由院内设业务部门确定，科技处审核。 

第八条 建立数据使用管理制度，先登记后使用，做好数据申请、使用、销

毁等相关信息的记录。无条件共享数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大数据中心提供给

数据使用部门；有条件共享数据由使用部门提出申请，经科技处审核后，大数据

中心提供给数据使用部门。 

第九条 数据使用部门和使用人应按照批准的范围和权限使用，不得擅自扩

大使用范围，不得将数据传播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第四章 质量管理 

第十条 科技处为数据质量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制定统一的数据质量管理规

范，建立健全数据质量管理制度。 

第十一条 数据使用部门负责采购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对使用过程中发

现的数据质量问题，及时联系数据供货单位解决；上级部门下发数据的接收部门

负责接收数据的质量管理。大数据中心负责入库数据的标识唯一性和有效性管

理。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数据安全应坚持正确数据安全观，建立数据安全保障制度，明确

数据要素流通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标准规范要求。 

第十三条 建立部门分工明确的安全全流程管理体系。数据使用部门负责数

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大数据中心负责集中存储的数据安全管理，信息中心

负责硬件设施和网络运维安全管理。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各环节的安全管理工

作。 

第十四条 落实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院内设业务部门确定本部门重要数

据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按规定进行数据备份，对备份数据介

质妥善保管，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 

第十五条 互联网数据处理活动，应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实施分等

级保护，重点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第三级（含第三级）以上网络的安全。 

第十六条 按照自然资源数据管理相关要求，对部门重要数据、核心数据进

行保护，各项操作建立运行日志，严格监控操作过程，维护处理活动记录。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工作监督检查机制，科技处每年组织数据安全

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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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每年对数据处理活动至少开展一次风险评估，对检查中发现的安

全隐患，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要求。对于上级主管部门通知或社会披露的与

数据相关的安全风险信息，如系统漏洞，应立即组织自查，排除安全隐患。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涉密数据按照《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涉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使用

管理暂行规定（测研院字〔2015〕35号）》管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正式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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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数据使用审批表 

数据名称  

使用用途  

数据周期  

共享类型 无条件共享   有条件共享 

使用人承诺 

承诺依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数据管理办法》对数据进

行使用。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使用单位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科技处审核意见 

（有条件共享数据需要，无条件共享数据无需科技处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大数据中心 

办理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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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数据共享目录 

序号 

信息

资源

名称 

信息

资源

格式

（电

子文

件、

纸质

文

件） 

信 息资

源 格式

类 型

（doc、

txt、dat

等） 

其他

类型

资源

格式

描述 

信息

资源

密级

（内

部、

公

开） 

共享

类型

（有

条件

共

享、

无条

件共

享） 

共享

条件

（选

填） 

共享

方式

（选

填） 

更新周

期（年、

月、日、

小 时

等） 

数据

生产

部门

（业

务机

构名

称） 

数据

生产

部门

责任

人

（业

务机

构负

责

人） 

数据

生产

直接

责任

人

（数

据保

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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